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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蔑 意难平

想得到真诚道歉

“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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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揣测惹风波

在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后， 李

女士迟迟无法走出悲痛的情绪， 在

朋友的建议和鼓励下， 她开始在社

交网络平台上发布自己离婚后的心

情点滴和生活状况。

这是个人情感的记录， 本无可

厚非， 但李女士仅凭前夫在交谈中

提到过许女士的名字， 就贸然认定

许女士是介入自己婚姻的“小三”。

于是， 李女士在发布的视频、 文章

中多次对许女士使用“小三” “绿

茶” 等侮辱性言辞， 甚至还公开披

露了许女士的手机号码、 工作单

位、 住址、 姓名等涉及个人隐私的

信息。

网络言论的力量不容小觑， 一

句不负责任的言论， 往往能引发连

锁反应，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文

章一经发布， 被众多网友浏览、 转

发、 评论， 自此， 许女士和家人不

断收到陌生人发来的充斥着谩骂、

指责与攻击的私信， 承受了巨大的

精神压力。

许女士不堪其扰， 无奈之下将

李女士起诉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

院， 通过司法程序寻求帮助。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女士对于

许女士介入她婚姻的说法仅为主观

猜测，不能举证证明确实存在，而文

章、视频在网络上的公开传播，导致

许女士的社会评价降低， 应认定为

侵害许女士的名誉权。最终，法院依

法判决， 要求李女士在社交网络平

台上向许女士公开道歉， 并向她赔

偿精神抚慰金以及因维权产生的公

证费等损失 8000 余元。李女士不服

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被侵权者意难平

由于双方积怨已深， 判决生效

后， 李女士一直没有履行应尽义

务， 于是， 2024 年 1 月， 许女士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收到案件后， 作为执行法官，

我仔细过了一遍卷宗， 了解案件具

体情况。 案情并不复杂， 相关侵权

文章和视频在审理阶段已经删除，

判决要求写得也很清晰： 金钱给付

+ 公开赔礼道歉。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初步判断

这起案件执行的症结在于： 如何促

使李女士诚恳地向许女士公开道

歉， 实现对许女士名誉权和隐私权

的真正修复。

考虑到案件情况特殊， 对申请

执行人许女士的生活影响比较大，

我第一时间与被执行人李女士取得

联系。 经过沟通， 不到一周的时

间， 李女士主动缴纳了应赔付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及公证费等。

开端如此顺利， 被执行人的态

度也是配合的， 一度给了我案结事

了指日可待的错觉。 然而， 执行波

折来得也快， 李女士与许女士两人

始终未能就道歉信的内容和措辞达

成共识， 案件执行卡在了书面道歉

声明的内容上。

虽然李女士愿意道歉， 但这封

简单书写的道歉信， 在文字表述上

却显得敷衍和生硬， 缺乏真诚的悔

意。 “本人通过在社交网络平台发

布文章和小视频， 披露了……等个

人信息， 导致……在此本人致以深

深的歉意。” 不过百字的道歉信，

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摘抄自判决书。

许女士通过道歉信所看到、所

感受到的，却只是一个违心的、并不

真诚的道歉。她向我诉说：“石法官，

我并非是要抠字眼， 李女士发布的

内容对我的伤害实在太大， 我真的

是夜不能寐，我只想要一个真诚的、

发自内心的公开赔礼道歉！ ”

“真诚”“发自内心”两个词直击

我的内心， 这既是申请执行人作为

权利受伤害一方的诉求， 也是化解

这起执行案件的关键和难点所在。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 赔礼道歉是

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所以一些侵权人

宁愿罚款也不愿赔礼道歉。 因此， 实

践中， 赔礼道歉是一个不易实现的执

行目标。

如果仅从案件执行的角度来看，

若李女士始终不履行发布道歉声明义

务， 法院可以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采取在报刊、 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

或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宣示正义的执

行方式。 但这种替代执行的方式， 其

实难以真正发挥赔礼道歉、 修复人格

尊严损害以及抚慰、 平复受害人情感

创伤的作用， 只能作为兜底方案。

疏解矛盾要“平衡”

为了打破僵局， 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我与双方分别进行了多次沟通。

“写过了不等于就是履行完毕。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仅凭主观臆断，就在社交网络平台，辱

骂攻击他人，肆意毁人清誉，你的行为

侵犯了许女士的名誉权。 如果拒不履

行，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

施……”经过释法说理，我成功说服李

女士对道歉信进行修改。

为了更高效地促成双方达成共

识， 在征询双方意见后确定了道歉

方案： 先由许女士列明道歉信的具

体内容要求， 再由李女士根据要求

撰写道歉信， 最终提交法院进行审

核。 这一方案既尊重了许女士的意

愿， 也能帮助李女士最大程度表达

歉意。

然而， 没想到的是， 即使有了

双方都首肯的明确方案， 执行过程

仍然波折不断。

方案确定后不久， 李女士将多

次修改的第二版道歉信提交至法院。

对于赔礼道歉的具体内涵究竟

如何定义， 社会各界有不同的说法，

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具有共识

的是， 赔礼道歉应该包括承认错误、

表示歉意的内涵。 基于此，合议庭认

为，第二版道歉信已符合一般道歉信

的基本要求。 然而，依然不满意的许

女士又一次提出修改意见，甚至自书

一份道歉信提交法院，希望李女士能

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发布道歉信。

对于这一要求， 李女士明确表示拒

绝，执行再次陷入僵局。

李女士的非正义行为给许女士

带来了伤害， 赔礼道歉是李女士应

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 但化解怨

气、 疏导矛盾也要讲究平衡， 需要

考虑对侵权人人格权益的影响。

仔细对比两份道歉信， 许女士

自书的道歉信并非完全妥当， 于是

我将两封道歉信一并提交专业法官

会议进行讨论。

会上， 大家达成一致意见， 认

为道歉信的内容应基于双方的共识，

并不能一味迎合和满足申请执行人

的私欲， 从而无限制地扩张道歉信

的内涵和外延。 同时， 专业法官会

议认为， 道歉信中使用了许女士的

真实姓名， 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二

次伤害， 需提醒申请执行人注意。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我们要用

客观、 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及

时发布道歉信， 澄清事实， 对挽回

名誉更有利。” 我再次联系许女士，

耐心地向她解释了专业法官会议的

讨论结果， 并就隐去真实姓名的建

议进行善意的提醒。

经过深思熟虑， 许女士接受了

李女士第二版道歉信的内容， 并同

意在其中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

今年 3 月 21 日， 被执行人李女

士依据法院判决在社交网络平台的

两个账号上同时发布了道歉信， 并

持续刊登 15 日。

这封经过反复修改、凝聚了各方

共同努力的道歉信，终于为这起人格

权侵权纠纷执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左传》有云：“善不可失，恶不可

长。 ”网络世界里，事实常常追不上流

量。 一旦遭受网络暴力，受害者内心

焦虑、愤怒，深受困扰。 面对法理与人

情的碰撞， 赔礼道歉如何强制执行，

是执行法官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柔性释法说理，强制措施倒逼，替代

履行兜底，法治的实现不仅要坚守法

律的规则、裁判和惩罚，也要展现出

人文关怀，通过沟通与引导，促进双

方的和解与理解。 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每个

人的言论自由都应当建立在尊重他

人权利的基础之上。 希望这封反复修

改的道歉信，能为许女士带来应有的

尊严和公正，也希望这起关于尊重和

歉意的执行，能为大家带来思考。

（执行法官：石录贇，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四级高级法官）

□ 石录贇 姜叶萌

“是我妄自猜测臆断您与我前夫关系密切有私情……我尊重法院的决定， 在此

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看到这封反反复复、 几经修改的赔礼道歉信终于在社交网络

平台上发布， 我也松了一口气。

作为一名执行法官， 在人格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 我深刻体会到，

金钱往往并不能抚平人内心的伤痕， 很多时候， “只为讨个说法” 才是被侵权者

最想抚慰的“意难平”。 正因为如此， 完成一个真正意义的、 合目的性的赔礼道

歉， 不仅仅在于客观上语言文字的意思表达， 更在于内心的真诚悔过。


